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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职业打假人的认定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基于１５９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赵　曈

(广州大学, 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００)

【摘要】职业打假人的认定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在理论及实践中均存在争议,各地法院在审理涉职业打假人案件的做

法并不一致,即使是中级人民法院与高级人民法院在同一案件的裁判观点上也经常出现一些差异.本文对高级人民

法院审理的涉及职业打假人裁判文书进行梳理,认为应当统一对职业打假人的认定标准,并且进一步限制对职业打假

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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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打假人利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牟取利益的现象已经存

续已久，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职业打假现象的规制也历经

了诸多变迁。 但由于法律及司法解释现今并未对如何认定

职业打假人作出明文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此裁判结果不

一，在具体认定上也存在差异。 本文对近三年全国各地高

级人民法院涉及职业打假人的相关纠纷进行了研究，对其中

有关职业打假人的认定及裁判结果进行了分析，进一步提出

职业打假人的认定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标准。

一、民事裁判视野下职业打假人的认定情况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三条

对购买者在食药领域知假买假予以支持。 ２０１４年，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的第２３号指导案例与前述规定相互呼应，正式

承认职业打假人在食品药品领域享有惩罚性赔偿的资格。

２０１７年５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第５９９０号建议的答

复意见提出将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但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对第三条支持知假买假的

条款作出修改。 最高法院对知假买假态度的多次反复充分

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这涉及知假买假者、经营者、执法机

构、司法部门、消费者等多个主体，涉及社会效果等多种因

素。 司法实践对此也同样存在观点的冲突与矛盾。

(一)认定职业打假人的裁判概况

为研究民事裁判中有关职业打假人的认定情况，笔者在

公开的裁判文书网站上选取了高级人民法院为文书来源对

象，设置如下检索条件：“全文：职业打假；案由：合同/准

合同纠纷/侵权责任纠纷；年份：最近３年”。 通过上述检

索，得到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的裁判文书１５９份。

本文以该１５９份裁判文书作为样本的研究对象，该样本在时

间、权威性上均具有参考意义，因此，所得结论具有相应价

值。 全部裁判文书中，认定职业打假人情况具体如表１。

表１　职业打假人认定情况

认定情况 文书数量

认定属于职业打假人 ６３

不认定属于职业打假人 １３

回避认定 ８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１５９份裁判文书中，便存在

着一人多次诉讼的情况，涉及裁判文书数量最多达到１６
份，这充分说明职业打假的滥诉现象。

(二)认定职业打假人成立的理由

通过对认定职业打假人身份成立的６３份裁判文书进行

比较分析，可得出相关裁判文书具有如下认定标准。

１．通过诉讼人的异常行为模式进行认定

职业打假人往往有固定的套路，会采取大量购买、录像

取证、投诉举报、起诉要求赔偿等一系列步骤进行打假。

法院在审查案件时，往往也将该行为模式作为职业打假人的

认定标准之一。 除此以外，若诉讼人的购买模式与一般生

活习惯不同，也可成为认定职业打假人的标准：如在购买一

次产品未使用后，又多次或大量购入同种产品。 在６３份裁

判文书中，依据上述裁判观点认定职业打假人成立的共有

１１份。

２．通过诉讼人的诉讼情况进行认定

诉讼是职业打假人取得惩罚性赔偿的最重要途径，故有

关诉讼数量的多少，则成为最重要的认定职业打假人的标准

之一。 在６３份裁判文书中，有超过７９％的裁判文书使用诉

讼数量作为衡量标准之一。 但就具体而言，仍然有以下三

种不同认定方式：其一，根据全国各地其他法院涉诉的裁判

文书数量进行认定，有３６份裁判文书据此认定为职业打假

人。 其二，根据诉讼人就同种产品分批次大量购买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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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地法院先后诉讼或同时诉讼进行认定，有１４份裁判文

书将该情形作为认定标准之一。 其三，根据其他生效裁判

文书的内容进行认定。

３．通过诉讼人自认进行认定

部分诉讼人在审理过程中对自己的职业打假人身份并不

避讳，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予以自认。 但职业打假人自认的

情况较为少见，仅有３份裁判文书涉及自认。

(三)民事裁判视野下不认定职业打假人成立的理由

与认定职业打假人成立的多种标准和理由一样，在不认

定职业打假人成立的１３份裁判文书中，也存在多种理由。

其一，以《规定》第三条为由，不认可职业打假人的法

律意义。 根据这一规定直接否定职业打假人身份的裁判文

书有６份，占全部１３份裁判文书比例接近５０％。 其二，通

过关联诉讼情况进行认定。 诉讼人没有其他涉诉情形，不

予认定构成职业打假人。 其三，以没有证据证明诉讼人购

买产品是用于生产或销售为由，不予认定职业打假人身份

成立。

二、职业打假人身份认定对裁判结果的影响

职业打假人之所以热衷打假，根本原因是希冀获得惩罚

性赔偿。 民法学者立足规范文本的形式逻辑推理，从民事

救济及损害角度否定职业打假人的惩罚性赔偿；经济法学者

从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出发，将职业打假人视为公权力执法不

充分的补充，肯定职业打假人的惩罚性赔偿。 在实践认定

中，法院对此的观点存在不同意见。

(一)职业打假人适用惩罚性赔偿概况

食药领域支持知假买假的态度，导致职业打假案件在食

药领域高发。 在认定职业打假人身份成立的６３份裁判文书

中，涉及食药领域的裁判文书数量占比超过８５％，如表２。

表２　认定职业打假人身份成立的领域分布

领域 文书数量

食药领域 ５６

非食药领域 ７

　　在惩罚性赔偿方面，非食药领域的裁判文书对职业打假

人的惩罚性赔偿均不予支持。 详见表３。

表３　非食药领域不支持惩罚性赔偿

序号 案号 是否支持惩罚性赔偿

１ (２０２０)晋民申１１１３号－１１１５号 否

２ (２０２０)皖民申２４４８号 否

３ (２０２０)苏民申５２６８号 否

４ (２０２０)晋民申２６７４号－２６７５号 否

　　而在食药领域，职业打假人能否获得惩罚性赔偿则存在

争议。 在涉及食药领域的５６份裁判文书中，再审法院不支

持惩罚性赔偿的裁判文书数量占比约６０％，详见表４。

表４　食药领域对惩罚性赔偿的支持情况

是否支持惩罚性赔偿 裁判文书数量

支持惩罚性赔偿 ２１

不支持惩罚性赔偿 ３５

　　在５６份裁判文书中，有１６份裁判文书对原审裁判进行

了改判，撤销了原审关于惩罚性赔偿不支持的判项。 由此

也可看出，实践中对惩罚性赔偿适用的争议。

(二)职业打假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裁判理由

职业打假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裁判观点近乎统一，基本

都援引了《规定》第三条以支持职业打假人的惩罚性赔偿请

求。 湖北省高院审理的左某某系列打假案中，二审法院认

为左某某的行为具有牟利性质，药品标签的错误并不会对其

造成错误引导，左某某也并未因该药品标签瑕疵造成损害，

其多次以打假牟利所起到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因此，

不支持左某某的惩罚性赔偿。 但湖北省高院对此认为，食

品药品领域不禁止知假买假，所以支持左某某的惩罚性

赔偿。

(三)职业打假人不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裁判理由

相较于适用惩罚性赔偿裁判理由的一致性，对职业打假

人不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裁判理由更多元化。 尽管职业打假

人往往援引《规定》第三条作为权利依据，但不支持惩罚性

赔偿的裁判往往有如下观点反对，并强调司法解释规定知假

买假不意味着对所有诉讼请求都应予以支持。

１．不具有生活消费目的，不适用消费者相关的规定

该类裁判观点认为，通过相关证据足以认定诉讼人为职

业打假人，所购买的产品并非用于生活消费，因此，不属于

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惩罚性赔偿不予支持。

２．不会造成错误引导，没有造成实质性损害，不适用惩

罚性赔偿

此种裁判思路在认定职业打假人身份的前提下，又回避

了其是否属于消费者的认定，而是从食药标签出发，认为职

业打假人具有高于常人的认知标准，有关瑕疵不会造成不良

影响或影响使用，进而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诉求。 这种认

定在相关裁判文书中占据了大多数。

３．分次起诉，又获得一次惩罚性赔偿的，不再支持惩罚

性赔偿

对于分次多笔消费再分别起诉以求惩罚性获利的，相关

裁判观点认为，尽管各自属于独立的法律关系，但在另案已

经取得惩罚性赔偿的前提下，继续诉讼，明显是以牟利为目

的，有违诚信，不再支持惩罚性赔偿。

(四)食品安全概念影响惩罚性赔偿适用

在认定职业打假人身份后，食品安全标准和实质的食品

安全也是影响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焦点之一。 不同法院

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其一，不影响食品实质安全的，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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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了食品安全标准，但基于职业打假人对食品安全标准及

产品性质有深入了解，不会造成误导购买，故而不支持惩罚

性赔偿的诉请。 其二，食品安全标准与食品安全是两个概

念，产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应当以食品安全为概念进

行认定，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法》第２６条规定的项目、按

照法律对相关项目的具体要求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判断，即使

不存在质量问题，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职业打假人也

应取得惩罚性赔偿。

三、职业打假人认定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标准

从前述裁判文书内容可以发现，司法实践对于职业打假

人的认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彼此观点并不一致。 各地

区、各级法院之间均有着不同的认定逻辑。 本文认为，职

业打假人已产业化、职业化发展的今天，司法实践也应形成

统一认知，才能有效应对职业打假人，减少对司法资源的

浪费。

(一)职业打假人的认定标准

生活消费在传统理论中主要有主观认定和客观认定两种

方式，前者注重消费者购买动机的判断，后者注重客观消费

行为、消费对象的用途等客观因素的考量。 借助于裁判文

书的公开及大数据的发展，综合裁判文书的相关认定方式，

本文认为也可通过如下主观及客观标准对诉讼人身份进行认

定。 客观标准：其一，涉诉多，涉及惩罚性赔偿的诉讼数

量超过社会一般人认知的；其二，消费习惯异常，购买产品

数量、使用情况异于社会一般人认知的。 主观标准：牟利

目的明显，行为模式具有明显牟利目的，而消费者保护目的

不明显。

(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标准

在认定职业打假人身份后，是否支持惩罚性赔偿，则应

当区分不同领域进行看待。 职业打假人在非食药领域不能

获得惩罚性赔偿逐渐已成为共识，无需赘言。 在食药领

域，本文则认为应当以不支持职业打假人的惩罚性赔偿为原

则，以支持为例外。 不应支持的原因在于，正如多数司法

裁判文书所认定的内容，职业打假人具有不同于一般消费者

的认知水平，其牟利的目的明显，不应以法律意义上的消费

者进行衡量。 职业打假人也不属于被欺诈者，在消费领域

不应存在独立于民法的欺诈认定标准，民法中的规则在消费

者与经营者之间依然应当适用。 知假买假者主张惩罚性赔

偿仍需满足民法中欺诈的构成要件。

除此以外，职业打假人对促进食药领域安全质量保障的

积极影响，并不一定大于其所带来的司法资源浪费、市场秩

序干扰等消极影响。 诚然，２１世纪初期，职业打假一定程

度上起到了规范市场的作用。 然而，在食药领域发展已趋

近规范的当下，职业打假所起到的消极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就此也应当对职业打假进行限制。

例外的是，出于对食药安全的考量，涉及严重食药产品

安全打假的职业打假人，其惩罚性赔偿应予以有限支持。

同时，对职业打假人予以惩罚性赔偿的限制并不意味着对该

人的全部诉讼予以否定，符合普通消费者身份的诉讼仍可以

获得支持。 职业打假人诞生于无序的扩张，在市场形成、

秩序已立的大环境下，相关诉讼审理应当回归消费者的本

质，以正本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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